附件二1

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致：桂东县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郑重承诺：本次参与桂东县农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村级光伏电站代理记账服务项目询价采购，所提交的全部响应文件、资质证明、业绩材料、信用记录、报价单及其他相关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完整，无任何虚假伪造、隐瞒篡改、无效过期等情形，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若本单位提交资料存在任何虚假内容、弄虚作假行为，或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自愿接受采购人取消我方响应资格、中选资格的决定，已签订合同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同时自愿接受行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及相关监管单位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本单位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
 
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